
信息披露

2026/1/8

星期四

B010

Disclosure

关于提高海富通中债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海富通中债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基金代码：020310）于2026年1月6

日发生大额赎回。 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经本公

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26年1月6日起提高本基金份额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八位，小数点后第

九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将自大额赎回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 恢复基金合同约定的净值精

度，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88-40099（免长途通话费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

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7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泰柏瑞

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

扩位证券简称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并获得同意，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6

年1月9日起变更旗下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扩位证券简称，变更情况如

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原扩位简称 变更后扩位简称

510300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沪深300ETF 沪深300ETF华泰柏瑞

本次基金变更上述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

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huatai-pb.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8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相关约定，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将旗下天弘惠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主代码：014452，以下

简称“本基金” ）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本基金在二级市场卖出本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 “25福

建金投SCP001”债券。 交易详情如下：

交易日期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交易数量（张） 交易金额(元)

2026-01-06 012582786

25福建金投

SCP001

200000 19992340.00

以上交易符合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交易价格公允。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

要求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程序。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官方网站 （www.thfund.com.cn） 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986-8888）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八日

兴证全球沪深300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兴证全球沪深300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26年1月8日

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代码：563960，场内简称：300质量，扩位简称：兴全沪深300质

量ETF。

截至2026年1月7日，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96.61%，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78-0099 （免长话）、021-38824536或登录网站

www.xqfunds.com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

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 原

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

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认真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充分考虑投

资者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特此公告。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002774�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6-001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 3个交易日（2026� 年 1� 月 5� 日-� 2026�

年 1�月 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

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

无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1月07日

证券代码：002003� � � � � � � �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 ）的通知，获悉伟星集团所持有

公司的部分股份发生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行为。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伟星集团 是 22,947,860 7.59% 1.93%

2023年11

月20日

2026年1

月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伟星

集团

是 70,000,000 23.15% 5.89% 否 否

2026 年 1

月6日

2035年 12

月3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自身

经营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

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伟 星 集

团

302,406,

675

25.44

%

34,164,

000

104,164,

000

34.45

%

8.76% 0 0 0 0

章卡鹏

66,311,

102

5.58% 0 0 0 0 0 0

49,733,

326

75.00

%

张三云

43,932,

443

3.70% 0 0 0 0 0 0

32,949,

332

75.00

%

合计

412,650,

220

34.71%

34,164,

000

104,164,

000

25.24% 8.76% 0 0

82,682,

658

26.80

%

注：

1、本表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所致；

2、“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股份均为高管锁定股。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88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0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潘刚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286,746,6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潘刚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资金将用于偿还已到期的因认购股权激励股份及二级市场以市场价购买股

票向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票质押融资借款。 减持股份所有资金全部用于

偿还股票质押融资借款，无权由个人支配，无权用于任何其他个人支出。 潘刚先生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

满坚定信心。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大宗交

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未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潘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286,746,628股

持股比例 4.5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39,548,320股（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7,198,308股（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潘刚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2,000,000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000,000股

注：两种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62,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1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偿还已到期的因认购股权激励股份及二级市场以市场价购买股票向华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票质押融资借款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董事长兼总裁潘刚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其将根据

自身资金安排、公司股价情况、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

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

注减持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3381� � � � � � � �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君联嘉茂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83%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88%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507MA25AM27XW

□ 不适用

珠海君联嘉茂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400MA55MCCC85

□ 不适用

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相道” ）、 珠海君联嘉茂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嘉茂”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均为君

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君联相道、君联嘉茂因自身资金需求，拟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117,68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3%。

2025年12月9日至2025年12月25日期间，君联相道、君联嘉茂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1,290,000股，其持股比例由9.38%降至8.83%。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2026年1月6日，公司收到君联相道、君联嘉茂出具的《关于对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累计

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2025年12月26日至2026年1月6日期间，君联相道、君联嘉茂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251,000股，其持股比例由8.83%降至7.8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

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苏州君联相道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10,471,389 4.41% 9,394,489 3.9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

注明）

2025/12/26

-�2026/1/6

/

珠海君联嘉茂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481,389 4.42% 9,307,289 3.9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

注明）

2025/12/26

-�2026/1/6

/

合计 20,952,778 8.83% 18,701,778 7.88%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本次

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度

第一次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1月0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泰安悦6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1593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09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泰安悦6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6年01月12日

赎回起始日 2026年01月12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泰安悦6个月定开债A 中泰安悦6个月定开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5933 015934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业务 是 是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 《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

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采取在封闭期内封闭运作、封闭期与封闭期之间定期开放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6个月后的月度对应日的前一日止；第二

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至该封闭期首日6个月后的月度对应日的前一日止，以此类推。 如该

月度对应日为非工作日或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的期限为自每个封闭期

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不少于五个工作日、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期间。

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 或依

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

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开放期的

时间要求。

本基金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

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自2026年01月12日起进入2026年第一个开放期，具体开放时间为2026年01月12日（含）至2026

年02月06日（含）。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申购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每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任一

类基金份额时，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元（含申购费），已在直销柜台有该类别基金份额认

购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含申购费）；通过

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时，每笔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含申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

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自2024年5月6日起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

1.00万元）的申购业务申请，详情参见基金管理人2024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2、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基金合同另有规

定的除外。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

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 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

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申购费不列入基金财产。投资人

可多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按A类基金份额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3.2.1�前端收费

中泰安悦6个月定开债A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备注

M〈100万 0.50%

100万≤M〈500万 0.30%

500万≤M 1000.00元/笔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在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收取，

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

日)及时到销售机构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

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申购的确认以

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

生的投资人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法对上述申购申请的确认时间进行调整，并在调整实施日

前按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遵循"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申购遵循"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4、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注

册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若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立，申购款项将退回投

资人账户，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等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息等任何损失。

5、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赎回份额的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申请最低份数为0.01份，若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时或赎回后同一交易账户内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0.01份，则该次赎回时必须一起赎回。

2、各销售机构对交易账户最低份额余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并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中泰安悦6个月定开债A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 0.00

中泰安悦6个月定开债C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 0.00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

续持有期少于7日（不含）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注：赎回份额持有时间的计算，以该份额在注册登记机构的登记日开始计算。 ）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

日)及时到销售机构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销售机构对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赎回的确认以

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

生的投资者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法对上述赎回申请的确认时间进行调整，并在调整实施日

前按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赎回遵循"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4、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如遇交易所或

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他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

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则赎回款项划付时间相应顺延至该因素消除的最近一个工作日。 在发生巨额赎回

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 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

理。

5、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1、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002-1003室

邮编：200120

� �网站：www.ztzqzg.com

� �传真：021-6888386

� �联系电话：400-821-0808

� � 2、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平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002-1003室

邮编：200120

� �网站：www.ztzqzg.com

� �传真：021-68883868

� �联系电话：400-821-0808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

网站：http://www.zts.com.cn

客服电话：95538

（2）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吴礼顺

网站：https://www.firstcapital.com.cn/

客服电话：95358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网站：http://www.ebscn.com

客服电话：95525

（4）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70号2、3、4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70号2、3、4层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网站：https://www.cnhbstock.com

客服电话：400-820-9898

（5）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27号1#楼3层、4层、5层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滨江大道5129号N1幢华福证券8层

法定代表人：苏军良

网站：https://www.hfzq.com.cn/

客服电话：95547

（6）江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办公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833号

法定代表人：赵洪波

网站：https://www.jhzq.com.cn/

客服电话：956007

（7）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网站：https://www.gjzq.com.cn

客服电话：95310

（8）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网站：https://www.glsc.com.cn

客服电话：95570

（9）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海通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健

网站：https://www.gtht.com

客服电话：95521

（10）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段文务

网站：https://www.essence.com.cn/

客服电话：95517

（1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网站：https://www.guosen.com.cn/

客服电话：95536

（1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网站：http://bank.pingan.com

客服电话：95511

（13）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网站：http://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95523/400-889-5523

（14）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王献军

网站：http://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95523/400-889-5523

（15）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446号天风证券大厦20层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2号楼25层

法定代表人：余磊

网站：https://www.tfzq.com

客服电话：95391/400-800-5000

（16）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网站：https://www.xyzq.com.cn

客服电话：95562

（17）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网站：https://www.cmschina.com

客服电话：95565

（18）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

法定代表人：白涛

网站：https://www.e-chinalife.com/

客服电话：95519

（19）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7至18层101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7至18层101

法定代表人：王晟

网站：https://www.chinastock.com.cn/

客服电话：95551

（20）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4601-L4608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04层、第 18一21�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网站：http://www.ciccwm.com

客服电话：95532

（2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 2�号凯恒中心 B�座 16�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网站：http://www.csc108.com

客服电话：4008-888-108/95587

（22）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岛1号楼7层710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C座

法定代表人：张峰

网站：https://www.harvestwm.cn

客服电话：400-021-8850

（23）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56号

法定代表人：王珺

网站：http://www.fund123.cn

客服电话：95188-8

（2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业易管家平台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网站：http://www.nbcb.cn

客服电话：95574

（25）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87号1幢2楼26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

法定代表人：毛淮平

网站：https://www.amcfortune.com/

客服电话：400-817-5666

（26）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479号1008-1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479号1008-1室

法定代表人：许欣

网站：https://www.zocaifu.com/

客服电话：400-100-2666

（27）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16层

法定代表人：戴晓云

网站：https://test.wanjiawealth.com/

客服电话：021-38909613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

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

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各

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2026年度第一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2、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 《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中泰安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80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tzqzg.com了解相关情

况。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只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

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08日

证券代码：688008� � � � � � � � � �证券简称：澜起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3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全资子公司

Montage� Technology�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澜起开曼” ）参股的

XConn� Technologies� Holdings,� Ltd.（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XConn公司” ）收到

Marvell� Technology,� Inc.（以下简称“买方” ）要约，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经

买 方 与 标 的 公 司 董 事 会 协 商 一 致 ， 近 期 已 签 署 《Agreement� and� Plan� of�

Reorganization》（以下简称“《合并协议》” ）。 经研究决定，公司同意本次交易并与买方

签署《Support� Agreement》（以下简称“《支持协议》” ）。本次交易前，澜起开曼持有标

的公司全面摊薄后的股权比例为13.075%；本次交易完成后，澜起开曼将不再持有标的公

司的股权。

●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 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需满足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相关政府审批等交割条件，具体完成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除需满足相关交割条件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经济与政策法

律变化等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故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交易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澜起开曼参股的XConn公司收到买方要约，买方拟收购XConn公司全部股权，经买方

与标的公司董事会协商一致，近期已签署《合并协议》。 经研究决定，公司同意本次交易并

与买方签署《支持协议》。 本次交易前，澜起开曼持有标的公司全面摊薄后的股权比例为

13.075%；本次交易完成后，澜起开曼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XConn�Technologies�Holdings,�Ltd.的13.075%股权（全面摊薄后）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注：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对方及澜起开曼均为境外主体，且全程在境外完

成股权交割与结算，因此不涉及跨境交易。

交易价格

标的公司股东享有的交易总对价以5.4亿美元为基准，并将按协议约定的对价调整机

制进行调整，故最终交易总对价尚未确定。 澜起开曼持有标的公司对应股权的交易

对价预计为5,800万美元-6,500万美元。 具体详见本公告“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初始投资成本 约897万美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

况

鉴于最终交易总对价尚未确定， 根据交易对价的预计区间， 交易对价与交易标的

2025年9月30日在公司的账面值相比的溢价区间为152%-182%（以美元为货币单

位）。

支付安排

买方支付给标的公司股东的交易总对价中，60%以现金方式支付，40%以等价买方

公司股票的方式支付，换股价格为88.3554美元/股。 在满足相关交割条件1后，除预

留合计135万美元履约保证金外，买方将支付剩余交易对价给标的公司股东。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注1：交割条件主要包括：1.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2.本次交易经相关政府

审批通过；3.不存在任何法律或禁令禁止本次交易，不存在司法禁令禁止或潜在诉讼拟禁

止本次交易；4.买卖双方的陈述保证真实有效；5.相关交易文件均已签署；6.标的公司没有

重大不利变化；7.关于标的公司员工的相关安排符合协议约定。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公司内部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本次交易的审批权限为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经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同意澜起开曼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向买方出售所持有标的公司的全

部股权。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相关政府审批等交割条件，具体完成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买方情况

（一）买方的简要情况

本次交易的买方Marvell� Technology,� Inc.为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二）买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Marvell�Technology,�Inc.

注册地址 1000�N,�West�Street,�Suite�1200�Wilmington,�Delaware�19801

首席执行官 Matthew�J.Murphy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设计与销售

买方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美元

买方名称 Marvell�Technology,�Inc.

相关主体与买方的关系

√交易对方自身

□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项目

2025财年（2024年2月4日-2025年2

月1日）/2025年2月1日

2026财年前三季度

（2025年2月2日-2025年11月1日）

/2025年11月1日

资产总额 202.05 215.79

负债总额 67.78 75.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4.27 140.57

营业收入 57.67 59.76

营业利润 -3.66 9.24

净利润 -8.85 22.74

注： 以上数据摘自买方于2025年3月12日及2025年12月3日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和季

度报告。

买方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别为出售股权， 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澜起开曼持有的XConn公司

全部股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标的公司成立于2021年，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处于正常运营状态。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XConn�Technologies�Holdings,�Ltd.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

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1年

注册地址

PO�Box�309,�Ugland�House,�Grand�Cayman,�KY1-1104,�Cayman�

Islands

主要股东 创始人Yan�Fan，持股比例为13.661%（全面摊薄后）

首席执行官 Yan�Fan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设计与销售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澜起开曼持有标的公司全面摊薄后的股权比例为13.075%；本次交易完

成后，澜起开曼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

（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为1,970.12万美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净资

产为1,010.06万美元（前述数据均未经审计）。因标的公司是一家非公众公司，披露其主要

经营数据可能影响其后续融资，损害其利益，故公司对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数据进行豁免披

露。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1）本次交易定价基于标的公司所在行业市场估值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经买方与标

的公司董事会协商确定。 标的公司股东享有的交易总对价以5.4亿美元为基准，并将按协议

约定的对价调整机制进行调整。 在交割时，标的公司股东享有的交易对价将在前述基准上

扣除标的公司届时净负债及本次交易费用，并加上标的公司本次交易时获得的期权行权对

价。

（2）交易对价分配规则：本次交易对XConn公司构成“视为清算事件” ，全部优先股

股东首先获得等同于其投资本金一倍的清算金额，剩余对价按照包含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

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相对持股比例进行分配。

预计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总对价将显著高于交割日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价值，对应澜

起开曼的交易对价将显著高于公司初始投资成本和交易标的截至2025年9月30日在公司

的账面价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标的资产的具体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XConn�Technologies�Holdings,�Ltd.的股权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标的公司股东享有的交易总对价以5.4亿美元为基准， 并将按协议约定的对价调整机

制进行调整，故最终交易总对价尚未确定，澜起开曼持有标的公司对应股权的交易对

价预计为5,800万美元-6,500万美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近日，澜起开曼与买方签署了《支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澜起开曼同意《合并协议》项下的交易及相关条款，主要包括本次交易价格、支付安

排、交割条件（详见“一、交易概述一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

2.澜起开曼将在标的公司股东会上就该交易事项投赞成票；

3.澜起开曼授权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Services� LLC（作为本次交易中，标

的公司股权出让方的代理机构）在交易项下代表股东办理相关交割手续。

六、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澜起开曼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本次出售的资产为公司参股公

司股权，不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 本次交易如在2026年完成交割，预计将对公司2026

年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相关政府审批等交割条件，具体完成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7日


